
南阳高新区国土规划建设环保局

关于印发 2023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信用风险分级分

类抽查计划的通知

局属各科室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河南省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

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实施细则的通知》要求，根据工

作需要，编制了《高新区国土规划建设环保局 2023 年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》，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明确工作事项，细化工作程序，建立联合抽查责任机制，

做到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全覆盖，实现“一次检查、全

面体检”，提升联合抽查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，实现依法监管、

协同推进、权责明确、公开透明，营造健康有序的行业发展环境，

规范高新区建筑业企业、施工企业、生态环境等方面行为。

二、检查时间和对象

本次检查从 2023 年 7 月 1 日开始，12 月 31 日结束。检查对

象在高新区注册的建筑业企业、建筑施工企业、生态环境等相关

企业



通过在全区住建和生态环境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切实做到监管效能最大化、监管成本最优化、

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。健全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

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

着力提升监管公平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、有

序竞争环境和放心消费环境。

到 2023 年底，实现全区住建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和联合监管常态化。力争三到五年时间内，

住建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新型监管机制更加完善，实现综合监

管、智慧监管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规范抽查事项清单管理。以本系统实施的监管事

项检查清单为基础，制定本系统的抽查事项清单，明确抽查依据、

主体、内容和方式等；抽查事项清单要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

立改废释和工作实际等进行动态调整，并通过部门门户网站和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向社会公示。

随机抽查事项分为重点检查事项和一般检查事项。重点检查

事项针对涉及安全、质量、公共利益等领域，抽查比例不设上限；

抽查比例高的，可以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检查批次顺序。一

般检查事项针对一般监管领域，抽查比例应根据监管实际情况设

置上限。要严格控制重点检查事项的数量和一般检查事项的抽查

比例。

（二）规范信用风险分级分类。严格按照信用风险分类等

级差异化监管要求开展抽查检查，通过河南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

监管工作平台，按照《2023 年南阳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监管工

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

理系统信用风险数据为依据，按照信用风险分类等级分别建立 4

个检查对象库，抽取检查对象比例依次为:对信用风险低的 A 类

企业检查对象库抽查比例为 1%，对信用风险一般的 B 类企业检查

对象库抽查比例为 3%、对信用风险较高的 C 类企业检查对象库抽

查比例为 10%、对信用风险高的 D 类企业检查对象库抽查比例为

20%。

（三）完善随机抽查“两库”。局依托省级平台，结合监管

特点和需要，建立本层级、本部门与抽查事项相对应的“两库”

（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）。将进一步加强对建

立“两库”工作的统筹协调。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和部门

职责分工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

以监管事项检查清单中的监管对象为基础，通过分类标注、批量

导入等方式，在省级平台建立与部门职责相对应的检查对象名录

库，避免出现监管真空。检查对象名录库既可以包括企业、个体

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，也可以包括产品、项目、

行为等，并按行业、地域、信用类别等不同条件设置。执法检查

人员名录库应包括所有相关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、具有行政执法

资格的工作人员和从事日常监管工作的人员，并按照执法资质、

业务专长等进行分类标注，完善信息项目标准、分类条件，提高

抽查检查专业性。对特定领域的抽查可建立专家库，吸收检测机

构、科研院所等单位人员参与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辅助实

施，满足专业性抽查的需要。



（四）科学制定抽查计划。我局结合本地实际抽查要求，针

对市场监管领域的突出问题、热点问题，制定下一年度发起或参

与的联合抽查计划。要科学确定部门联合抽查的事项和发起、参

与部门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。年度联合抽查计划要通

过政府门户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向社会公

示。年度抽查计划可根据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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